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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因推行新高中學制進行小規模更改設施工程注意事項
1.
制訂更改設施建議


1.1
學校須搜尋記錄圖則，包括顯示各樓層之平面圖則及機電裝置圖則如電力裝置、水務及氣體裝置圖則等。


1.2
學校須於平面圖則上標示建議改動之資料。如沒有記錄圖則，學校須制作草圖以顯示有關現有裝置及建議改動細節。


1.3
除圖則外，學校須表列其建議改動之項目，包括表列所使用之物料及設備，例如牆身及地台表面之飾面、分隔牆物料、新加電源插座、照明、通風及固定裝置等要求。如下例:



建議由家政室改建為兩間教學室:

· 加裝分隔牆 (磚牆)

· 加裝兩扇門

· 更換膠地板

· 拆走六張煮食長
· 加裝十個電源插座

· 提供空調設施

· 加裝黑版一塊

· 加裝六個電腦網路插座

· 提供高置投影器的接口
· 加裝兩個高身櫃


以上裝置已標示在平面圖則上。


1.4
關於工程上有否涉及建築物上之主要或重大改動，學校可諮詢有關專業人士的意見。學校須注意，有關改動工程或許不可行、涉及大量金錢或時間，以令該工程不獲建議。


1.5
學校須考慮該工程建議會否影響現有設備或受到現有設備所影響。例如，改建部份有蓋操場為課室可能會令部份去水渠置於課室內，或可能阻塞走火通道。學校可就有關工程建議向專業人士諮詢。


1.6
學校可自行聯絡及從承建商獲得有關改動及改建工程的初步概念，以及獲取承建商對飾面物料、費用及施工時間的意見。然而，一旦學校對工程範圍及工程計劃有所决定，須適當地向所有投標者發佈(學校須參照教育局通告第15/2007號)。

2.
法定要求


2.1
學校須確保改建工程遵從香港法例及批地時的有關要求及條約。如有需要，學校可向專業人士諮詢意見。學校很可能須就改動工程聘請認可人士(AP)按建築物條例 (香港法例第123章) 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圖則。部份細節如下:


改動和改建工程


任何人士如欲在現有建築物進行改動和改建工程，須聘請一位認可人士，如有需要，須聘請一位註冊結構工程師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圖則審批。他亦須聘請一位註冊承建商去執行該工程。


2.2
學校可在下列屋宇署網址瀏覽認可人士及註冊承建商名冊:


http://www.bd.gov.hk/chineseT/inform/index_ap.html

2.3
亦可在下列發展局網址瀏覽認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冊:


http://www.devb-wb.gov.hk/consultants_and_contractors/contractors/approve_contractors/index.aspx?langno=2&nodeid=622
3.
進行更改設施工程的模式


3.1
對於須聘請認可人士的改動工程，學校可聘請一位認可人士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圖則，和擬備投標文件。


3.2
學校亦可選擇採納「設計連施工」模式，學校可向承建商招標時註明須由承建商聘請認可人士的責任。

4.
機電工程署(EMSD)所提拱之技術諮詢服務 


4.1
教育局已聘請機電工程署向資助、按位津貼、直資中學及提供中學課程的特殊學校，就其因推行新高中學制運用政府資助進行的改動工程提供技諮詢服務。其服務範圍包括向學校建議是否適合聘請認可人士、研究工程建議的可行性、及提點學校有關所須注意事項等，但不包括審閱投標文件、監督工程進度和工程品質、或對工程進度或完工作出核證。學校須注意機電工程署的意見不應被視作為對有關法例要求之豁免。


4.2
學校如欲取得機電工程署的技術諮詢服務，可向教育局有關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提出書面要求，並須夾附1.2和1.3段所述的平面圖則及建議改動事項的清單。


4.3
當機電工程署收到有關要求，會接觸學校安排實地視察及經教育局向學校提供書面意見。


4.4
學校收到機電工程署的書面意見後，可聯絡機電工程署有關人員尋求進一步的技術澄清。


4.5
機電工程署已於附件一列出下列常見更改設施工程的注意項目，以供參考:



(i)
設計與科技/縫紉室分間為教學室



(ii)
學校圖書館分間為教學室



(iii)
改建員工宿舍為教學室



(iv)
改建部份有蓋操場為教學室


4.6
機電工程署就第4.1段所提供的技諮詢服務將於2010年8月31日終止。然而，學校如有更改設施的需要，本署強烈建議校方及早計劃及尋求技術諮詢服務。
5.
投標


5.1
學校如有意或根據建築物條例須要聘請一名認可人士監督工程，學校須依照有關程序進行招標。認可人士將根據需要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審批圖則、擬備標書作改動工程招標之用。


5.2
如學校採用「設計連施工」的模式，須依照有關招標程序去聘請承建商，當中包括由承建商聘請認可人士。機電工程署已擬備一套樣本標書文件，現收錄於附件二以供參考。學校有權就其個別需要擬備其適用的標書。由機電工程署所擬備的樣本標書文件改寫自一般政府工程項目的標書，以供學校作為基本參考之用。


5.3
學校須注意，雖然樣本標書足以用作一般招標之用，但學校須適當地修改標書內容以達至符合其工程的特定要求。


5.4
於樣本標書中逢寫有< >符號之位置，學校須決定並寫上有關的資料。


5.5
如對施工狀况有任何特別要求，例如，不容許工人在校舍範圍內吸煙、限制在上課日的施工時段和施工期等，學校須考慮並於標書上寫入有關要求。


5.6
學校可根據個別情況於樣本標書中附加要求，例如額外的保險和工地圍欄等。

5.7
附件二中特定規格的附件所列載之規格及安裝標準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用的施工標準，供學校參考，學校須决定是否使用該等標準及規格。

5.8
圖則及草圖須清楚顯示有關要求包括建議改動工程的範圍，並且成為標書的一部份。

5.9
樣本標書有英文和中文版本。學校須注意中文版本僅作參考，如有任何差異，均以英文版本作準。

5.10
在現行的建築物條例下，有關的建築工程須由註冊承建商進行。校方瀏覽屋宇署以下網址查察註冊建商名冊:


(http://www.bd.gov.hk/chineseT/inform/index_ap.html)


5.11
強烈建議所有投標者勘察學校現場實況，使他們清楚了解工地環境及要求。


5.12
所有有關招標邀請、標書評審及標書舉薦等工作須依照教育局通告第15/2007號。

5.13
英文版本應用作為正式標書，中文版本則只供參考。

5.14
附件二的樣本標書只供作一般參考。學校須小心注意其個別情況，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及如有需要，就合同條件諮詢技術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其公職人員將不會承擔任何因學校使用樣本標書而引致的損失、損害賠償或索償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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